
见习记者 高峰

这两个月，房产绝对是最热的话
题之一。

杭州市自 9 月 19 日起实施住房
限购。限购政策明确，在市区限购范
围内暂停向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
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出售住房，包括新
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几天后，市
政府再出新规，自 9 月 28 日起，上调
公积金贷款二套房首付比例、商业性
住房贷款二套房首付比例，暂停购房
入户。

短短一段时间，杭州楼市火热，
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房产交易纠纷。

“律师来了”后台不断接到微友
们发来的相关咨询，大家着急迫切的
心情，透过屏幕都能感受得到。为了
给大家答疑解惑，在杭州市普法办、
杭州市司法局的大力支持下，“律师
来了”将于下周二举办房产专题讲
座，由“律师来了”签约律师吴方荣主
讲，内容主要是房产交易法律风险防
范与纠纷处理。

吴方荣律师是浙江腾飞金鹰律
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杭州市律协房
地产专业委员会主任，杭州市法学会
房地产法研究会秘书长，杭州仲裁委
员会仲裁员，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商事和建筑房地产特邀调解员，专业
从事建筑房地产、公司法等领域的法
律服务。

讲座时间：
10月18日下午2点至4点
讲座地点：
杭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新业路
311号市民中心L楼负一层）

即日起，发送“房产讲座+姓名+
联系电话”至“律师来了”后台，就可
报名哦！

现场还将进行有奖竞猜，精美普
法礼品等你来拿。

男人姓冯，46岁，此前有过一段婚姻，但老婆嫌他
没本事，脾气又大，在 2004年底提出了离婚。之后，老
冯一个人在蒋村租房住，平时打些零工谋生。

2006年，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40岁的王大姐。
王大姐家住三墩，离异后独自抚养儿子，生活过得

蛮不容易。她跟老冯吃过几次饭，觉得对方看起来老
实，也蛮喜欢孩子，应该是个靠谱的、会过日子的人。

在身边朋友的撮合下，2007年，老冯和王大姐去民
政局领了证，老冯也名正言顺地搬进了王大姐的房子。

然而，婚后不久，王大姐就发现，生活非但没有变
好，反而成了一场噩梦。

老冯是个火暴脾气，又爱喝酒，每次喝完酒就开始
抱怨这抱怨那，王大姐稍微反驳两句，他便大发雷霆，
要对王大姐动手。

“开始他发火我都让着他，以为不跟他吵就好了，
没想到他越来越不像话，一次比一次打得厉害。”王大
姐说，自己毕竟是二婚，各方面条件都不出色，所以很
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可老冯似乎并不这么想，完
全把她当成了“出气筒”，也不管儿子在不在场，只要碰
到不顺心的事，就是一顿拳脚。

结婚十年，王大姐几乎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身上
乌青、淤血不断。

今年9月8日晚，老冯又因为菜烧得不合胃口和王
大姐吵了起来，14岁的儿子在一旁吓得大哭。这次，王
大姐忍不住回击了：“不好吃你就别吃！”

这句话彻底惹恼了老冯，两人扭打成一团。
气急之下，红了眼的老冯跑到厨房操起菜刀，对着

王大姐的面部砍了下去。儿子跑过来拉他，头上也中
了一刀，鲜血直流。

看到血，老冯愣了片刻。王大姐趁机抱着儿子躲
进房间，反锁房门，报了警。

幸运的是，王大姐和儿子伤得都不重。老冯因故
意伤害，被公安机关处以12天的行政拘留。

这一次，王大姐下定决心，一定要和老冯离婚。

9月 12日，王大姐在律师陪同下来到西湖法院，提
起离婚诉讼的同时，还向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

“我现在很后悔，早知道是这样，还不如一个人过，我不
会再犹豫了。”

王大姐说，其实自己早就有离婚的念头了，之前也
到法院起诉过，可老冯苦苦哀求，甚至跪下来抱着她的
大腿，她心一软，便撤诉了。

西湖法院调查情况后，次日便作出了民事裁定书：
禁止被申请人冯某对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责令被申
请人冯某迁出申请人的住所。

9月18日，法院向市、区妇联，派出所及居委会都送
达了人身保护令。

9月 21日，执行法官陈晓前往拘留所提审老冯，向
他送达执行通知书的同时，还向他释明法理，告诉他不
能再打王大姐，且必须按照裁定书搬离现住处。

“我又没房子的，搬走以后你让我住哪里？”老冯接
过通知书，明显有些不满。

陈法官说，既然王大姐已提出申请，法院必须保证
她的安全，如果老冯不配合执行法院裁定，将有可能被
追究刑事责任。

老冯沉默半晌，最终同意在10月9日搬离王大姐家。
为了保证法院裁定切实实施，10月 9日一早，陈法

官就到了王大姐家楼下，督促老冯搬离。老冯虽然有

些不情愿，但还是将自己的东西都收拾打包到了车上。
陈法官说，此前杭州各法院已发出过多份“人身保

护令”，但像这样要求施暴方从受害人家中强制搬离
的，还是第一次。

接下来，法院将择日开庭审理王大姐起诉老冯离
婚一案。

人身保护令到底有什么用
又该如何申请

“律师来了”签约律师祝双夏：浙江智仁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家事部首席律师。浙江省律师协会婚
姻家庭专业委员会主任、杭州市律师协会家事专业委
员会主任。

对于家暴案件，受害人既可以直接向法院单独申请
人身保护令，而不必然要求受害人必须同时离婚诉讼；也
可以在离婚诉讼过程中，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裁定。

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一）禁止被
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申
请人；（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四）保护申
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根据最高院新的批复意见，申请人身保护令不收
取诉讼费用，也不用提供担保，比照特别程序审理。

那么，人身保护令如何申请？
1.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的管辖。人身安全保护措施

的申请由受害人经常居住地、加害人经常居住地或家
庭暴力行为发生地的人民法院受理。两个以上同级人
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管辖。

2.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申请的提出形式和时间：人身
安全保护裁定的申请，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紧急情况
下，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应当记录在案，并由申请
人以签名、摁手印等方式确认。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
申请，可以在离婚诉讼提起之前、诉讼过程中或者诉讼
终结后的6个月内提出。诉前提出申请的，当事人应当
在人民法院签发人身保护裁定之后15日之内提出离婚
诉讼。逾期没有提出离婚诉讼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自动失效。

3.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申
请人是受害人；有明确的被申请人姓名、通讯住址或单
位；有具体的请求和事实、理由；有一定证据表明曾遭
受家庭暴力或有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4.除了受害人，近亲属等也可以申请：受害人因客
观原因无法自行申请的，由受害人近亲属或其他相关
组织代为申请。相关组织和国家机关包括受害人所在
单位、居（村）委会、庇护所、妇联组织、公安机关或检察
机关等。

5.要提交的证据：受伤照片、病历、验伤报告、报警
证明、证人证言、社会机构的相关记录或证明、加害人
保证书、加害人带有威胁内容的手机短信等。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措施的裁定，无需交纳任何费用。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不超过6个月，自作出之
日起生效。人身安全保护令失效前，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受害人的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
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
日以下拘留。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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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来了”（微信公众号：kblst2014）除了为用户提供免费在线法
律咨询，也开通了微商城（点击公众号底端菜单“专属律师”），推出“面
谈律师”、代写代审合同文书等法律服务产品，您只要在手机上动动手
指就能便捷下单享受服务。

扫一扫
加“律师来了”微信
为你寻找合适的律师快报律师 请 请 “律师来了”

【特别提醒】如果您想找律师，请通过“律师来了”平台，由我们帮您选定适合您的律
师，凡通过我们平台选定的律师，我们会对律师的服务质量全程跟踪与监督。

另外，每天咨询的用户非常多，请您把自己的情况和想要咨询的问题尽量在一条信息
内说清楚，这样有助于我们的律师为您精准答疑，提高咨询效率。谢谢。

丈夫举起菜刀砍向儿子
忍无可忍的她向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

西湖法院首次对施暴方强制搬离

还在为房产纠纷头疼？
“律师来了”房产讲座
下周二开讲！

记者 林琳 通讯员 西法

10月9日上午10点，三墩一小区单元楼下，一个中年男人正在往三轮车上搬东西。距离他不远处，站着西湖法院的执
行法官陈晓、社区工作人员和公安民警。

男人边搬边嘀咕：“家里电饭煲是我买的，空调我也出了钱的，这些都要分分清楚⋯⋯”
陈法官劝他，财产如何分割，法院在调查核实后会处理的。
3小时后，男人最后检查了一遍三轮车上的东西，一语不发地骑上车，离开了。


